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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109 學年度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專案教師試辦計畫 

一、緣起 

   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於 108 學年度正式實施，為推動新課綱

素養導向之課程與教學，以培育具備核心素養能力之學生，鼓勵優秀教師

利用課餘時間自發性投身於新課綱之推動與實踐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

署(以下簡稱本署)特訂定「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專案教師試

辦計畫」，期鼓勵具有以素養導向教學能力之優秀教師，致力於教學經驗傳

承和教育創新之推展。 

二、目的 

（一）建立專案教師服務制度，鼓勵具素養導向教學能力之優秀正式教

師，協助國民中小學進行教育創新，以推動有效教學。 

（二）鼓勵具素養導向教學能力之優秀正式教師至學校從事教學示

範，或藉由工作坊或研習協助教師增能，增進全國國民中小學教

師之教學交流與經驗傳承。 

三、辦理機關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 

四、辦理期程：自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止。 

五、遴選名額：專任專案教師 1-5 名，兼任專案教師 1-3 名(未達錄取標準

得從缺)。 

六、專案教師申請資格：現任高級中等學校、國民中學或國民小學之合格

教師，且具備下列各款規定者，得提出申請。 

（一）具有發展及推動跨領域素養導向教學之專業輔導能力(包括學科

知識、課程設計及教材、教學方法等)。 

（二）具有帶領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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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具服務熱忱、願意接近人群、善於溝通、反省性思考、理性思維

及樂於團隊合作等人格特質。 

（四）具有運用數位工具實施線上課程及進行線上共備之能力。 

七、專案教師任務 

（一）專案教師以入校輔導教師教學專業發展為主要任務，爰須於獲本

署聘任後依據專長提出新學年度諮詢輔導計畫，計畫內容應符合

下列發展目標：  

1.協助教師發展專業學習社群，型塑團隊合作及學習氛圍。 

2.帶動教師課程設計及發展，精進教學與評量專業知能。 

3.協助教師推展創新教學策略，活化及翻轉教學。 

4.提供教師課程與教學模組，有效提升學生學習。 

（二）任務執行：  

1. 專任專案教師每月入校進行教學專業輔導服務時間至少 15

天；兼任專案教師每月入校進行教學專業輔導服務時間至少 8

天。 

2. 專案教師須於本署「申請中央輔導團專案教師入校諮詢輔導平

臺」填寫簡版工作報告表，並於每個月填寫詳版工作紀錄，並

於工作會議中進行報告，內容應包括： 

(1)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情形。 

(2)教學經驗傳承工作，例如備課、觀課、課程設計與發展、

協同教學、活化教學或創新教學示範等事項辦理情形。  

(3)自我省思。 

3. 非入校執行服務時間，專任專案教師應進行備課，整理與受輔

導學校共同發展之課程成果。 

4. 專案教師應出席專案教師工作會議，及本署安排之增能培訓工

作坊。 

5. 專案教師須於每學期結束時，提交學期工作報告，提供本署辦

理各項課程發展及精進教學之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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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補助 

（一）專任專案教師：減授全學年基本授課節數、校內不排課且不擔任

行政及導師職務，以執行專案任務。減課補助以全職代理教師經

費新臺幣(以下同)65 萬元計，由本署專案補助。 

（二）兼任專案教師：每週減授課節數 12 節，以 20 週計，減課補助國

小每節鐘點費 320 元，國中每節 360 元，高中每節 400 元，另補

助勞健保與勞工退休提撥金 2 萬 5,000 元。 

（三）補助專案教師所屬學校辦理課程與教學發展相關活動經費，每學

年 5 萬元。 

九、考核 

（一）專案教師聘期以一學年為原則，本署得視各專案教師之表現情形

予以續聘，每次續聘之聘期為一學年。 

（二）本署得邀集專家學者，就專案教師服務表現進行考核；表現良好

者，得優先續聘。 

十、獎勵 

專案教師獎勵服務每滿一學年且考核成績優良，由本署函請各直轄市政

府教育局、各縣(市)政府優予敘獎；並得擇優由本署補助赴海外進行參

訪、研習。 

十一、受訪學校申請專案教師入校輔導方式 

（一）受訪學校可於本署「申請中央輔導團專案教師入校諮詢輔導平

臺」登錄預邀約之主題、時間與地點，每校每學期至多 3次，每

次至多 2日；若為跨區聯合辦理，則計入主辦學校申請額度。 

（二）申請學校無須提供鐘點費與交通費，倘有交通不便之學校，請適

時提供專案教師入校交通、膳宿協助；如同一時段有多校同時申

請，以跨區聯合學校優先錄取，本署得依學校區域性與需求性指

派專案教師優先入校輔導。 

十二、附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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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專案教師之出勤，依所屬學校規定辦理；執行專案任務之差旅

費、住宿費，依本署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出席本署辦理之增能研習及會議，需實際參與，不得無故離席，

因故無法出席或參與者，應依規定辦理請假事宜。未依規定參與

或請假者，列入年度考核事項。 

（三）專案教師依據本試辦計畫至學校進行教學輔導，不得支領鐘點

費，惟專案教師倘因其專業受邀至其他單位擔任講座人員，應依

規定辦理請假，其假別應為個人事假、加班補休或特別休假，如

其他單位之經費來源為國教署補助，依規定應屬內聘講座。 

十三、本案計畫如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本署國中小組業務承辦人。 

（一）聯絡電話：(02)7736-7447。 

（二）電子信箱：e-j327@mail.k12ea.gov.tw。 
 




